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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規 

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 條、第 16 條及第 21

條」案。 

  依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第 1 項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1

項規定，直轄市議會應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

例，報行政院核定。為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議事運作臻於完備，內政

部業於本（102）年 7 月 10 日修正發布該準則第 5、6、18、19、22

條條文，是本自治條例亦須隨同修正。爰依上開條文擬定修正草

案，如後附。 

請大會審議。 

102 年 10 月 2 日 

第 1 次會議 

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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